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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俄罗斯对食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家具等产品实施强制认

证，但其国内强制认证标准繁杂，大多数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认证程序繁琐，

许多产品的认证过程要达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２０１１年，俄罗斯又在产品质量、安全和

能效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技术法规和检验标准，提醒对俄罗斯出口企业合理安排

产品认证，并在对俄罗斯客户报价时合理考虑检验、认证等相关手续带来的成本影响，

以避免商业利益受到损失。俄罗斯对境内企业雇用外籍劳工实施配额限制，申请劳工

配额的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提醒我国在俄投资企业及早为需赴俄工作的技术管理

人员和工人申请配额，以免影响在俄投资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为７９２．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２．７％。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３８９．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４％；自俄罗斯进口４０３．５

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５．６％。中方逆差１４．５亿美元。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主要是电

脑及其配件、通信设备、毛皮制品、鞋类、服装、家用电器、机动车辆及其零配件、钢铁产

品等，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能源资源产品（原油、成品油、煤炭、原木、铁矿石

及其他金属矿产等）、水产品、化工产品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４．０亿美元；中国

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５８９２人。

２０１１年，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对俄罗斯非金融类投资３．０３亿美元。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俄罗斯在中国投资项目５１个，实际投资金额３１０２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俄罗斯与贸易管理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关税同盟海关法典》、《对外贸易活动

国家调节法》、《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联邦法》、《外汇调

节与监督法》、《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措施法》等。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俄罗斯正式加入ＷＴＯ。根据俄罗斯入世协议，俄罗斯将进一步

开放其贸易投资体制，并提供一个透明和可预见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自加入之日起，俄

罗斯将完全适用ＷＴＯ的所有规则，并仅设置少数的过渡期条款。俄罗斯表示，俄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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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修正立法，以符合加入ＷＴＯ的有关承诺及ＷＴＯ各项规则。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根据进口货物原产地的不同，俄罗斯的进口关税可分为普通关税、最惠国关税、普

惠制关税和优惠关税。凡从享受最惠国待遇国家进口的货物按照最惠国税率计征关

税，对从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的货物按普通关税税率计征，该税率通常是最

惠国税率的两倍。目前，俄罗斯仍对部分国家实行普惠制，其普惠制关税税率通常是俄

罗斯最惠国关税的７５％，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税率。中国是俄罗斯普惠制关税的受

惠国之一，但自中国进口的果汁、菜汁、矿泉水等食品饮料，部分服装与鞋类，天然宝石、

人造宝石及其制品、钟表及零部件等奢侈品，电话机、录音机、音箱、录像机、放相机、无

线电话电报传送接收设备、广播电视传送接收设备、小汽车、客货两用车、赛车等产品不

得适用普惠制关税。

根据俄罗斯签署的有关自由贸易区协定，俄罗斯对原产于自由贸易区伙伴的进口

货物按照自由贸易区协定约定的优惠税率计征关税。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伙伴主要集

中在独联体国家。除２０１０年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成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外，俄罗

斯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又同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摩尔多瓦、亚美尼亚等７个独联体成员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区条约，取代了独联体国家于

１９９４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区条约。从这些贸易伙伴进口的货物，俄罗斯免征关税。

根据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的《海关同盟条约》，三国在２０１０年１月

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简化海关手续，并通过了以俄罗斯现行《海关法典》为蓝本的《关税同

盟海关法典》。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三国关税同盟开始实施第二阶段计划，即俄罗斯、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之间取消关境。根据三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三国计划于２０１２

年１月１日之前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

力自由流动。

根据《关税同盟海关法典》规定，除需交纳进出口关税外，进口产品（有特殊规定的

除外）还需按照同盟成员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税率水平交纳增值税和消费税。根据俄罗

斯《税法典》规定，除部分食品和儿童用品等进口产品征收１０％的增值税外，其他进口产

品的增值税率为１８％；需交纳消费税的产品包括原料酒精及制品；食用酒精及产品；烟

草制品；轿车和发动机功率１１２．５千瓦的摩托车；汽油、柴油燃料、发动机油和直流汽油。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１０年正式生效的《关税同盟海关法典》，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来

自非成员国的进口货物在货物报关口岸将征收统一关税，除对服装、鞋帽、箱包、塑料制

品、唱片、录像带、部分家用电器等大约１０％的进口商品征收从量税或复合税外，其余进

口产品关税一律从价征收，税率主要分为０％、５％、１０％、１５％和２０％五档。２０１１年

俄罗斯的平均关税为９．５％，其中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约为１３．５％，非农产品的平均关税

约为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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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入世协议书中承诺，所有产品的最终平均关税上限将逐步下调至７．８％，

其中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上限将为１０．８％，非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上限为７．３％。根据这一

承诺，俄罗斯将降低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其中，三分之一的产品在加入之日即开始实

施，另外四分之一的关税削减将在三年内完成。实施期限最长的产品为猪肉，大约为８

年，其次是汽车、直升机和民用飞机，大约为７年。在全面实施关税削减后，乳制品的平

均关税将降低至１４．９％（当前适用税率为１９．８％），谷物的平均关税将降低至１０％（当

前适用税率为１５．１％），油料、油脂类食物的平均关税将降至７．１％（当前适用税率为

９．０％），化学品的平均关税将降至５．２％（当前适用税率为６．５％），汽车的进口平均关

税将降至１２％（当前适用税率１５．５％），机电产品的进口平均关税将降至６．２％（当前适

用税率８．４％），木材和纸张的进口平均关税将降至８％（当前适用税率１３．４％），食糖的

进口平均关税将降至每吨２２３美元（当前适用税率每吨２４３美元），棉花和信息技术产品

的最终进口关税将降至零（当前信息技术产品的适用税率为５．４％）。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根据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决议，下调了部分进口产品的最惠国关

税，主要包括在２０１３年２月前，对铁路机动及非机动车厢实施零关税；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底

前把胡萝卜、食用甜菜和洋葱等部分蔬菜的进口关税由此前的１５％临时性下调至零；在

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１日前对豆粕实施零关税。２０１１年８月，俄白哈关税同盟委员会通过第

７１２号决定，自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５日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暂缓调整进口关税税率，同时对现

行的“对外经济活动统一商品名录”进行修改。新版“名录”在获得俄白哈三国协商通过

后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正式公布，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生效执行。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还对其部分出口产品的关税做出了调整，调整出口关税的产品主要

集中在矿产品领域。

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起，俄罗斯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实行新的出口税制。新的

出口关税制度降低了俄罗斯原油的出口关税，提高了油品特别是初加工石油产品的出

口关税。根据新的计税方式要求，俄原油出口关税计算系数将从原来的６５％降至６０％，

而轻质和重质油品出口税将为原油出口税的６６％。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起，俄罗斯石油出口关税由１０月份的每吨４１１．４美元降至每吨

３９３美元（每桶５３．６２美元）；部分东西伯利亚和里海出产的石油，出口关税将从先前的

２０４．５美元每吨降至１９０．７美元每吨。中等蒸馏油和重油关税将由１０月份的每吨２７１．５

美元降至每吨２５９．３美元，特殊汽油税将降至每吨３５３．７美元；１１月的液化气关税将由

１０月的每吨１９６．６美元提至每吨２３６．５美元。

２０１１年５月，俄罗斯政府决定，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８日起，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对镍

（ＨＳ编码为７５０２．１０．００）实行新的出口关税，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俄罗斯对镍的出口关税

已达到了每吨２１１７．８美元。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４年《国家调节对外贸易活动法》是俄罗斯管理进口贸易的主要法律，该法规定

了俄罗斯进口贸易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并明确了禁止和限制进口的商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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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称。

根据俄罗斯《进出口产品许可证与配额法》规定，俄罗斯贸易主管当局可以根据国

内商品产销供求平衡情况或出于对国内生产的保护，对某些产品的进口实行进口配额

和许可管理。其中，贵重金属及宝石、化学杀虫剂、工业废物、医药原料及制品、麻醉剂、

毒药、食品原料、食用酒精、军备武器、译码器件、核技术、放射性原料等涉及国家安全和

国民健康的产品必须向俄工业贸易部申请进口许可证。食糖、猪肉、牛肉及禽肉等农产

品及部分食用酒精和伏特加酒的进口需要申请进口配额。俄罗斯一般对肉类、食用酒

精和伏特加酒的进口配额实行普通配额，白糖的进口配额实行公开拍卖。

入世以后，俄罗斯仍将继续保留对牛肉、猪肉、家禽和一些乳清制品的关税配额。其

中，牛肉的配额内关税为１５％，配额关税为５５％；猪肉的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

６５％，并将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２５％的统一最高税率；特定的家禽产品的配额内关税

为２５％，配额外关税为８０％；部分乳清产品的配额内关税为１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５％。

俄罗斯承诺过将不再采用与ＷＴＯ规则不一致的进口数量限制措施。自加入之日

起，俄罗斯不再对酒精、药品和加密技术产品的进口实施进口许可证，并废止现有涉及

加密技术产品（包括数字签名的电子设备、个人智能卡或无线电设备等）的所有进口限

制措施，包括专家评价和审批等。在通关方面，俄罗斯将不再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特殊的

通关手续等。

俄罗斯境内禁止销售无俄文说明的进口商品。对于酒类制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

设备等产品，俄罗斯境内禁止销售无防伪标志及统计信息条的产品。对化学生物制剂、

放射性物质、生产废料以及部分初次进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尤其是食品需在进口前进行

国家注册；工业、农业和民用建筑等用途的进口产品需具备卫生防疫鉴定。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２００５年１月发布的《需强制认证的进口产品名单》，包括动植

物及其产品、食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纺织原料及其制品、机器设备和音像器材等部分

进口产品必须实行强制性认证。

３．出口管理制度

俄罗斯鼓励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促进俄罗斯出口贸易，俄罗斯根据《２００６年工业品

出口担保条例》，对工业品出口商（货物、劳务及服务）、俄罗斯贷款银行或者提供贷款期

限８年以上的外国贷款银行提供担保，以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凡是俄罗斯本土生产且被

列入俄国家工业品担保清单的商品出口商，都能从俄罗斯财政部获得一定金额的担保。

俄罗斯实施出口限制的产品主要包括部分原材料及资源型产品。限制出口的主要

措施包括禁止出口、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以及出口关税等方式。其中，禁止出口鲟鱼

及其鱼子酱；部分渔产品、油籽、化肥、原木等产品出口必须申请许可证；石油及制品、部

分农产品以及原木等产品的出口将被征收高额出口关税。俄罗斯的出口配额管理主要

采用招标和拍卖方式。根据俄罗斯入世承诺，加入 ＷＴＯ后，俄罗斯将对包括鱼类和甲

壳类动物、矿物燃料和石油、生皮、木材、纸浆和纸张以及贱金属部门的某些产品的出口

关税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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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２０１０年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严重旱灾，粮食减产严重，因此，自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

日起，俄罗斯颁布了粮食出口禁令。随着国内粮食产量的上升和供应逐步趋于稳定，俄

罗斯于２０１１年７月正式取消了粮食出口禁令。

４．贸易管理机构及其调整

俄罗斯贸易管理机构主要包括经济发展部、工业贸易部、财政部、关税政策委员会、

农业部、林业署、能源部、卫生及社会发展部、反垄断局、联邦海关署和联邦政府外国投

资咨询委员会等部门。

随着俄、白、哈三国海关同盟的实施，海关同盟的相关机构在俄罗斯贸易管理中的

作用日益突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俄罗斯已经根据关税同盟的安排，将国内反垄断机构的

权力移交至关税同盟委员会。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俄、白、哈三国首脑正式决定组建欧亚经济

委员会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超国家常设机构，并将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取代关税联盟

委员会开始正式运作。该机构职权比关税联盟委员会更大，除关税和非关税调节、海关

监管和技术调节外，还可负责制定三国贸易政策及货币、宏观经济、能源、竞争政策，同

时调控有关工农业补贴、国家采购、交通、移民、金融市场、国家垄断调节等领域的问题。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俄罗斯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外国投资法》、《俄罗斯限制外资程序法》、《俄

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劳动法》、《税收法典》、《产品分成协议法》、《土地法典》、《农用

土地流通法》、《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公司法》、《广告法》、《实施国家监督过程中法人

和个体经营者权益保护法》、《货币调控与外汇管制法》、《法人国家登记法》、《不动产权

和交易国家登记法》及《联邦特区经济法》等。

根据《外国投资法》规定，除俄罗斯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外国投资者在俄联邦境内

购买有价证券、财产转移、司法保护、利润汇出等方面享有国民待遇。参与优先投资项

目的外国投资者和外资商业组织享受专门的优惠和法律保障，保证其投资条件的稳定

性，在一定时期内不受俄罗斯法律法规变化的影响。

《俄罗斯限制外资程序法》对外资进入俄罗斯专门技术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生产、

航空制作、太空活动和核能使用等五大领域规定了限制措施。外国投资者投资上述战

略性产业，必须向俄罗斯联邦政府为此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申请，投资者还必须作出

承诺，如涉及国家秘密时必须由符合条件的俄罗斯公民担任公司经理或者董事会成员。

受《俄罗斯限制外资程序法》规范的包括专门技术，武器军事技术生产和飞机制造，航

天，垄断性的核能利用活动，地下资源开发，用于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特种金属和合金的

研制、生产和销售以及印刷业等共计４２个行业。

《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对外商投资矿产资源做出了限制性规定，包括必须获得

地质研究、勘探和开采的综合许可证，必须在俄罗斯境内成立法人实体及矿区开采权招

标或者拍卖中的其他限制条件。２０１０年，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减少能

源开发商和消费者的中间环节以及促进与中国的能源和合作，俄罗斯对外商直接投资

矿产资源的程序采取了部分简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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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俄罗斯还计划将进入特区的投资门槛降低６６％—９０％，进入工业生产型特

区的最低投资门槛从原来规定的１０００万欧元降至３００万欧元，港口型特区最低投资门

槛从原规定的１亿欧元降至１０００万欧元，以提高对进入特区企业的吸引力。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俄罗斯自然资源部宣布，已制订２０３０年前大陆架开发国家计划草

案。该计划旨在通过开发大陆架来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安全。该计划实行一系列

税收和关税优惠，允许一些俄罗斯私营公司获得大陆架项目，但对于外国投资者的限制

仍然非常严格。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鼓励和互相保护投资协议》，两国政府保证

将对相互投资的进入适用平等条件，并确保来自对方企业的投资在本国不会被国有化

或受到歧视，但旨为社会利益的情况除外。同时，保护投资者在发生战争或离乱等状况

下所受投资损失得到相应补偿。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税收管理

俄罗斯《税法典》是俄税收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俄罗斯杜马

通过俄２０１１年最重要的税法修正案———社会保险税税率修正案。根据新税法，未来两

年将降低社会保险税税率，由目前的３４％降至３０％，非贸易类小企业由２６％降至２０％。

年收入５１．２万卢布（约合１．７万美元）及以下部分最低按工资比例３０％缴纳，超过部分

按４０％缴纳。

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俄罗斯对部分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进口免征进口增值

税。根据俄罗斯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实施的新的免征进口增值税的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产

品清单，用于木材深加工、汽车工业、医药业和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技术设备等俄罗斯国

内不生产的技术设备进口均可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俄罗斯联邦政

府对本国不生产，需从国外进口且不征收增值税的技术设备，包括其零配件的清单作出

修订。这种免征增值税技术设备的清单增加了起重量不超过６０吨、气动轮式高架集装

箱装载机，起重量不超过８０吨、轨道式龙门吊车（集装箱装卸机），以及起重量不超过４５

吨、轮式自行装载机（带可伸缩臂和集装箱抓取装置）。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俄罗斯财政部确定了未来三年烟酒类商品的消费税税率，燃油

消费税将保持现有水平不变。酒精类，酒精含量每升超９％的，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征收２５４

卢布（约８．４３美元），下半年征收３００卢布（约９．９６美元），增长３０％；２０１３年征收４００

卢布（约１３．２８美元），增长３３％；２０１４年征收５００卢布（约１６．６０美元）。烟草类，香烟

和卷烟，２０１２年上半年每千支征收３６０卢布（约１１．９５美元）加７．５％从价税，下半年每

千支征收３９０卢布（约１２．９５美元）；２０１３年征收５５０卢布（约１８．２６美元）加８．０％从价

税；２０１４年增至８００卢布（约２６．５６美元）加８．５％从价税。４号和５号汽油消费税２０１２

年为６８２２卢布／吨（约２２６．５１美元／吨），２０１３年为８５６０卢布／吨（约２８４．２２美元／吨），

２０１４年为９４１６卢布／吨（约３１２．６４美元／吨）。欧标３号汽油在未来三年消费税分别为

７３８２卢布／吨（约２４５．１１美元／吨）、９１５１卢布／吨（约３０３．８４美元／吨）、１００６６卢布／吨

２７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约３３４．２２美元／吨）。

２．劳工管理

俄罗斯联邦政府对外籍劳工实施配额管理，并根据前一年度的外籍劳工数量和企

业申报的需求确定每年的外籍劳工配额数量。俄罗斯规范外籍劳工管理的法规主要是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第６８１号政府决议实施的《关于向外国公民发放临时性劳动许可的管

理办法》和２０１０年生效的《关于外国人在俄罗斯的合法状态法》的修正法案。

《关于向外国公民发放临时性劳动许可的管理办法》对需要办理签证方可引进的劳

务人员的劳动许可办理过程、独联体国家（除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外）无需办理签证

即可入俄务工人员的劳动许可办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关于外国人在俄罗斯的

合法状态法》的修正法案则简化了不涉及企业经营活动的俄罗斯公民雇用的外国劳务

的工作许可手续，对依据有关国际条约可免签进入俄罗斯的外来劳务实施特殊许可证、

外国劳务支付工资所得税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根据《关于外国人在俄罗斯的合法状态法》的修正法案规定，俄罗斯制定了一系列

吸引高技术外来劳务的优惠政策，包括简化获取专业类别许可证的程序并提供税收优

惠条件外国高技能人才如果延长劳动合同，其可不受在俄一年临时居住期限的限制，临

时居住期限可以多次延期，最多可至３年，且居留证的发放可以不必拘泥于在俄居住一

年办理条件的限制；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公民包括那些为俄罗斯家庭从事与企业工作无

关的家务、私人事务等工作的外国人可以获得免签证优惠。

２０１１年，为吸引高技能外籍专家赴俄工作，俄罗斯继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外籍劳工

的优惠政策。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俄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部批准２０１１年不受劳动移民配额限制

的外国专家职业（专业、职务）清单，共列出３２种职务，其中包括总经理、总工程师、部门

经理、分公司负责人、工厂厂长、代表处主任、股份公司经理、工艺工程师、协会主席和董

事会主席等。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莫斯科开设第一个移民接待处，接待没有受雇主邀请自行前来莫

斯科求职的移民。同时，根据俄罗斯总统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签署的法令，前来俄罗斯工

作的高技能外国专家的移民登记手续将进一步简化。根据此法律，高技能外国专家将

不仅可以按照居住地址进行移民登记，还可以按照工作地点登记。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俄政府批准并公布对《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移民登

记实施办法》改动的政府令。按照新规定，高技能外国专家及其家庭成员从入境俄罗斯

之日算起，在俄境内居留不超过９０天就无需按居留地点进行登记。此前已经按居住地

点进行登记的高技能外国专家在俄境内流动或迁居时，如在新地点居留不超过３０天，同

样无需对新地点进行登记。在９０天或３０天期满后，外国人必须在７天内按新的居留地

点进行登记，而不是以前规定的３天内。

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俄罗斯教育部为科研单位制定了可以自由招收外籍工作人员的

标准，这些单位可以在不用办理移民局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聘用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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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林业管理

根据《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及２００７年最新修订，俄罗斯林业管理分为营林业和森工

产业两大部分。其中，森林工业包括木材采运、木材加工（含家具工业）、林产化学和制

浆造纸；营林业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森林的经营管理和造林更新（包括抚育）。

俄罗斯对林业管理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其中２０１０年从农业部分离出来的联邦林业

署是俄罗斯林业管理的最高行政单位，州、边区或自治共和国的林业管理局（或称森林

委员会、林业部）为地方管理单位，林管区（或称林场）为基层单位。根据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

日生效的俄罗斯第２１７号联邦法对《俄罗斯联邦森林法》的修订，俄联邦政府将森林管理

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要求森林资源使用者分担森林护养责任，规定了鼓励俄罗斯和

外国企业在俄境内木材加工和深加工的优惠政策。《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将森林管理、

使用和保护的主要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和承租人，达到了吸引大规模投资、扩大木材深加

工的目的。

在森工产业方面，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政策以促进其国内林业加工的发展，包

括降低锯材和木材加工产品的出口关税及取消木材加工设备的进口关税。为加快从原

木出口向锯材出口的转变，俄罗斯还将林业加工业投资纳入投资优先项目清单，并将对

投资额３亿卢布以上的木材加工项目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如直接分配采伐权而不参与投

标等。

４．外汇管理

俄罗斯已经取消了进出口收付汇制度、居民开立境外账户的限制及汇款金额的限

制、外国投资者将交易额的部分资金存入专门账户的规定，并放宽对俄银行外汇交易的

管制，实现了卢布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根据２００８年修订的外汇干预实施程序规定，俄罗斯央行可根据国内外汇市场行情、

国际收支状况和联邦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外汇干预，以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

性，并限制卢布的汇率波动，降低对外汇投机的刺激，逐步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向

浮动汇率机制过渡。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２０１０年的调整，放松了俄央行对汇率市场的

干预。根据调整后的汇率政策，卢布对篮子货币的汇率上涨或下跌的幅度可以达到２卢

布，而且当汇率市场出现了连续买入或卖出６．５亿美元，俄罗斯央行还可进一步扩大卢

布汇率的自由浮动区间。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低电压设备安全技术法规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俄罗斯《关于低电压设备安全的技术法规》正式生效。根据此

法规，ＧｏｓｔＲ认证产品范围内的压力设备、综合机械设备、电梯、电工仪器、电子电器、五

金制品等均须在产品标签及使用手册上使用新版认证标志。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俄罗斯

总理普京签署关于推迟“新技术条例ＮＴＲ”的公文。ＧｏｓｔＲ认证机构随即发布紧急通

知，确定证书仍然使用旧方式进行发放。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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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关于低电压设备安全的技术法规》暂时停止实施。该法规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后是否生效实施暂还未定。

（２）玩具、化妆品安全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９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海关联盟卫生检疫与动植物防疫检疫

措施协调委员会（ＣＣＳＶＰＭ）第１３期会议通过海关联盟关于玩具和化妆品安全技术法

规的草案，目前这两项草案在等待海关联盟委员会作最终审核。

（３）机械设备安全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４日，俄罗斯政府发布第２０５号政府决议———关于修改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５日第７５３号法规《机械设备安全技术法规》。《机械设备安全技术法规》于２０１０年９

月２５日强制性实施。自实施之日起，机械设备应采用新的登记证书或生命，以满足法规

的要求。本次修订主要对强制性机械设备的清单条款、机械设备需要申报的清单进行

了删减、增加或调整。

（４）俄罗斯对所有家用电器执行能效标签

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所有进口家用电器，以及俄罗斯生产的，将需要有能源效益

标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批准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关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法》规

定，每一种家电在其技术说明书、商标、货签上都应标识能效等级的信息。自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日起，这一规定已涉及家用冰箱、冷冻箱、洗衣机、洗碗机、空调、家用电炉、电煎锅、

微波炉、电视机、电热器、饮水机、灯泡共１２类产品。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电子监控设

备、复印机、电梯、打印机等也将列入其中。为执行这一法规，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俄罗斯

贸工部发布的确定能效的规定要求，相关检验必须由委托的实验室进行。

新“能效法”为我国节能电器对俄出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俄罗斯照明市场目前仍

以白炽灯为主，节能灯产量小、价格高。据统计，目前俄罗斯年产白炽灯７—８亿只，单价

在０．４美元／只左右；年产节能灯仅５００万只，单价高达５—１０美元／只。而我国出口节

能灯平均单价在１．２美元／只左右，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我国相关企业应抓住法规调整

的机遇，积极开拓俄罗斯市场。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化学品安全要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俄罗斯发布化学品安全条例草案（ＴＰ２０１／００／ＴＣ），草案规定海

关联盟（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对化学品的要求和处理程序（生产、使用、储存、

运输、销售和处理），草案还规定化学品的分类规则及其标签和包装要求，同时还对化学

品的注册程序及使用许可证的发放进行详细规定。本法规与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ＧＨＳ）相协调，同时在卫生、环境、渔业与其他家用化学品的危险分类等方面制

定不同的准则。目前，本法规还未正式公布生效。相关企业应持续关注俄罗斯化学品

的后续规定，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２）符合性认证商品清单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俄罗斯海关联盟委员会发布强制认证商品清单，新增植物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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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浆果、蔬菜类的罐头、调味品、牙膏、香皂、化妆品、磁带录音机及录音设备、汽车轮胎

等多种产品。列入清单的商品，均须通过符合性实验认证方能进入俄罗斯市场。

（３）边境口岸兽医检查自动化通报系统

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７日起，俄罗斯联邦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启用新的边境口岸兽医

自动通报系统。该系统规定应检疫产品可向边境检查站提前通报货物拟到达的时间和

地点，对易腐货物和活动物可优先进行检验检疫。该系统要求提前通报的信息必须真

实有效，对提前通报的货物，可优先查验，如果供货或到货情况发生变化，应修改或取消

通报。

（４）发布有关“烟草产品技术条例”的文件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俄罗斯海关联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烟草产品技术条例”

的文件，并向公众征询意见，公众可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之前就技术条例的规定提交相

关建议或意见。文件中称海关联盟拟定于２０１４年颁布一条法规，该法规将规定烟草制

造商在烟盒上设置警示吸烟后果的图片或照片。计划还将对俄罗斯现有的一些法律条

文进行修改。例如，２０１４年起将要求制造商在正面和背面标明吸烟的危害，面积不少于

包装的一半。此前则规定不低于３０％—５０％。新规定中还将禁止包装中出现“低焦油”、

“温和”、“轻微”等字样，并且禁止透露烟草味道的信息，如“苹果”、“薄荷”、“樱桃”等。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俄罗斯平均关税水平已低于１０％，但仍对１７％以上的农产品征收１５％以上的高关

税。其中，动物制品的加权平均税率超过２４％，部分动物制品的进口关税高达８１％；乳

制品的平均关税为１６．６％，部分奶制品的最高关税达到２８％；谷物的平均关税水平为

１４．２％，部分谷物的进口关税最高达８３％；食糖的平均关税为１６．６％，部分税号的食糖

进口关税最高超过了６０％；饮料、烟草等产品的平均关税为３１．８％，部分饮料的最高关

税达３２１％；渔产品的平均关税为１２．２％，而部分税号的渔产品关税却高达１２６％；蔬

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为１１％，而部分果蔬的最高关税却达到了２９％。

在工业品中，俄罗斯也对９％以上的税号实施关税高峰。其中，化工产品的最高关

税达２０％；矿产和金属制品的最高关税达９３％；木材、纸张等产品的最高关税达５７％；

纺织和服装产品的最高关税分别达到了３４％和２４％；皮革、鞋类制品的最高关税达到

８２％；电子产品的最高关税达２９％；交通运输设备的最高关税达１３９％；机械设备的最高

关税达到１９５％。

俄罗斯在削减进口关税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入世谈判中所做的关税削减承诺值

得赞赏，但其关税高峰仍然对中国具有较强优势的产品构成了障碍，包括农产品中的蔬

菜、水果以及工业品中的纺织面料、服装及电子电器等产品。

２．关税升级

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俄罗斯还在降低部分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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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同时，提高相关制成品的关税水平。比如，为促进国内皮革制造业的发展，俄罗斯

对部分皮革原料征收的进口关税约为０—５％，而对皮革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却高达２０％

以上，部分皮革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甚至高达８２％；在化工行业，俄罗斯对部分化工原料

免征关税，但对下游半成品或成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却达到２０％。上述关税升级对我国

相关产品对俄出口不利。

此外，根据俄罗斯入世承诺，俄入世后的头３年仍可对台式计算机和手提电脑保留

征收１０％进口关税，３年之后关税降至零。目前俄罗斯仍对台式计算机和手提电脑及其

配件实施零关税，但为保护俄国内生产商，同时吸引外国生产商赴俄设厂，俄罗斯经济

发展部正在研究对计算机征收进口关税事宜，即在对计算机零配件继续实施零关税的

基础上，对整机征收１０％关税。

３．关税配额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俄罗斯仍然对肉类产品的进口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而且还连续

削减了猪肉、牛肉和禽肉的配额数量。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再次下调了肉类进口配额。其中，２０１１年俄罗斯禽肉进口配额仅为

３５万吨，比２０１０年的７８万吨减少了４３万吨；牛肉进口配额为５３万吨，比２０１０年减少

了３万吨；猪肉进口配额４７．３万吨，比２０１０年减少了２．７万吨。

除削减配额数量外，俄罗斯还对配额外进口征收高关税。根据２００９年对猪肉和禽

肉配额外关税进行的调整，俄罗斯对禽肉的配额进口征收９５％但每公斤不得少于０．８

欧元的高关税，猪肉的配额外进口征收７５％但每公斤不得少于１．５欧元的高关税。

中方注意到俄罗斯关税配额是并不是按照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分配，在实践中往

往将禽肉、猪肉和牛肉的大部分配额分配给美国、欧盟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仅给予中

国极少的配额数量。中方认为，俄罗斯的上述做法对中国的猪肉和禽肉进入俄罗斯市

场构成障碍，其配额分配方式是一种明显的歧视和限制，使我国从事生鲜肉类生产的企

业无法正常进入俄罗斯市场，造成巨大损失。中方也注意到，俄罗斯在加入 ＷＴＯ时仍

然对肉、猪肉和牛肉等产品保留关税配额，希望俄罗斯严格按照其入世承诺分配上述产

品的关税配额，并尽量提高相应产品的配额数量。

４．临时性提高关税

为保护国内企业利益，俄罗斯２０１１年提高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并延长部分到期的

临时性关税措施。

２０１１年９月，俄罗斯根据俄白哈关税同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决定将均匀漂白的多

层纸及纸板的进口关税（ＨＳ编码４８１０．９２．１０）临时性提高至５％。有效期为２０１１年９

月１日到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

２０１１年９月，俄罗斯根据俄白哈关税同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起，

对专门用于地下使用的连续运输货物和材料的升降机和输送机（ＨＳ编码８４２８．３１．００），

具有独立功能的机器及机械器具（ＨＳ编码８４７９．８９．３０），圆盘耙和其他播种机（ＨＳ编

码８４３２．２１．００；８４３２．３０．１９），草料打包机（ＨＳ编码８４３３．４０．１０），农业或园艺用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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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机械器具（ＨＳ编码８４２４．８１．９１），甜菜等根茎或块茎收获机（ＨＳ编码８４３３．５３．３０），

其他收获机（ＨＳ编码８４３３．５９．８０）征收５％的进口关税。

自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起，俄白哈关税同盟取消荞麦、马铃薯、卷心菜零关税优惠措施。

即自６月１日起，上述农产品均须征收进口关税，其中繁育用马铃薯的进口关税为５％，

生产淀粉用马铃薯为１５％，新马铃薯为１５％，卷心菜为１５％，各种荞麦米为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关税同盟实行的原糖进口关税为１４０美元／吨，２０１１年

３—６月下调为５０美元／吨，但自２０１１年７月，原糖进口关税又被提高至８５美元／吨，自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起，俄白哈关税同盟再次将原糖进口关税提高到１４０美元／吨，以保护

成员国糖品市场。

２０１１年８月，俄联邦海关署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将１９种高技术电子产品和工业

设备进口关税从目前５％提高至１０％，涉及产品包括蜂窝通讯设备、用于蜂窝通讯电话

设备、有线和无线交换机、导航仪、复印件、扫描仪、打印机；履带式挖掘机、牵引机等。

同时对数码设备、个人电脑、空调、数码相机等可能停止零关税进口。执行新关税时间

不会早于２０１２年。

根据２０１１年８月关税同盟委员会的决定，俄罗斯于２０１２年１月开始将钻探设备进

口关税提高到１０％，但不低于２．５欧元／千克。

俄罗斯的临时性提高关税的做法，缺乏稳定性，扰乱了国家间的正常贸易秩序，对

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进口限制

根据第３６３号《关于批准各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和第３６４号《关于

批准对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规定》，俄

罗斯要求对包括放射性物质及其制品、爆炸物及烟火制品、神经致幻剂、麻醉剂、医药制

品、信息保护设备、烈性酒类等多种商品的进口实施许可证管理。尽管俄罗斯简化了烈

性酒等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程序，并取消了部分针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手续费，但目前俄

罗斯的许可证申领的手续仍然非常繁琐，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根据俄白哈关税同盟委员会的规定，成员权力执行机关公布的产品清单中的产品，

可在必要时实行许可证管理或配额管理，进口商品许可证的申请及其他相应许可文件

均须在该产品所对应的权力许可办理。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３日第１５６７号政

府批准的产品清单中列出了超过２０种的商品，并确定了由哪些全权机关发放特定商品

的许可证。其中，在携带药品时，必须向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申请许可证；在进口列

入俄罗斯联邦红皮书的珍稀和濒危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及其部分和（或）衍生物时，必须

向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监督局申请许可证；进口文化艺术珍品，必须向俄罗斯联邦文化

保护局申请许可证；而进口贵重金属时，必须向俄罗斯财政部申请许可证。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继续对汽车组装企业零部件进口实施数量限制。俄罗斯境内的汽

车组装企业可以根据所批准的协议清单和商业计划进口零部件，但对进口数量进行明

确限制，对于焊装和喷漆企业按优惠关税进口的零件，小轿车不得超过２万台，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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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重车专用车不超过５０００台的用量。该措施限制了外国公司在俄罗斯进行ＳＫＤ组装

（即半散件组装），对中国汽车及零配件生产商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上述措施

也不利于俄罗斯境内的汽车散件组装企业的发展，中方希望俄罗斯本着促进双方贸易

和经济发展的原则，尽早取消对汽车组装企业进口零部件的限制措施。

２０１１年８月，俄罗斯联邦发布公告，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烃消耗臭氧层物质烃的卤化

衍生物（ＨＳ编码２９０３．４９．１０）实行临时性进口配额管理。有效期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三）通关环节壁垒

俄罗斯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新的《海关法典》，简化了进口产品的申报和纳税程序，并修

改了其海关估价方法。２０１０年，根据俄、白、哈三国《海关联盟条约》，新修订的《关税同

盟海关法典》取代了原《海关法典》。《关税同盟海关法典》的有关规定基本符合《ＷＴＯ

海关估价协议》的要求，但俄罗斯在通关环节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壁垒。

１．海关估价不合理

为了防止低价报关，俄罗斯海关通常对进口货物进行内部评估，并将该评估直接作

为海关估价的依据，人为推高进口产品进入俄市场的成本。

２．通关程序缺乏足够透明度

俄罗斯海关根据《关税同盟海关法典》作出的管理法规、实施条例及其他行政决定，

往往不公开发布，《关税同盟海关法典》也未提供司法审查的权力，无论进口商还是出口

商都无法对俄罗斯海关做出的决定提起申诉，从而导致俄罗斯海关具有很大的自由裁

量权。

３．各口岸和地区的监管缺乏统一性

俄罗斯不同地区和不同口岸在进口通关、海关监管和海关估价方面差异明显，相关

的管理条例变动频繁，并且缺乏合理的过渡期，导致进口商品常常滞港，并承担不合理

的费用和成本。为了整顿“灰色清关”，俄罗斯还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通关特

别处理。

４．通关程序复杂

俄罗斯海关报关手续费高，且报关手续繁琐，时间长，通常需要一个半月左右。

２００９年以来，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与进出口产品通关有关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增加了通

关环节的复杂性和企业的通关成本。比如，２００９年俄罗斯海关为限制原木出口，在海关

商品分类目录中将原木的海关代码由１０位码更改为１４位码，从而使原木的商品种类由

原来的２７个细分为３３１５个，极大地提高了出口企业报关时的技术难度，延长了办理出

口手续的时间，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５．限制部分产品的进出口通关口岸

俄罗斯还限定了部分产品进出口的通关口岸，如俄罗斯将边境地区木材出口外运

口岸限制在１２１个，而此前可以出口通关的口岸有４２１个；大米进口时，只能从符拉迪沃

斯托克、纳霍德卡、东方港、圣彼得堡、新罗西斯克、加里宁格勒等６个海运口岸和哈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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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克、下列宁斯阔耶、格拉杰格沃、布拉戈准申斯克等４个陆路口岸进口，除上述口岸

外，大米进口不得报关入境。俄罗斯限制产品的进出口通关口岸，不仅增加了企业报关

难度，而且极大提高了企业的转运成本。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俄罗斯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外，还将征收１８％的增值税，酒精、酒精饮料、烟草及制

品、首饰、汽油、汽车等产品还将征收消费税。但是，俄罗斯对进口汽车和摩托车征收的

国内消费税率明显高于俄罗斯国内同类产品的税率。根据俄罗斯税法规定，国内小汽

车统一征收５％的消费税，但是对进口汽车却根据排量的不同，而征收金额不等的数量

税，而进口摩托车的消费税税率高达２０％。对进口产品及国产品实行不同的消费税率，

对进口产品构成了明显歧视。根据俄罗斯杜马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通过的消费税法案，俄罗斯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两次提高进口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税率。其中，酒精含量超过９％的烈

酒的消费税税率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１０％，２０１１年再次提高１０％；酒精含量不超过９％的烈

酒的消费税税率在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３０．５％，２０１１年再次提高２０％；佐餐酒、汽酒和啤酒

２０１０年的消费税税率分别提高３４．６％、３３．３％和２００％，２０１１年分别再提高４２．８％、

２８．６％和１１．１％。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根据《产品及认证服务法》，俄罗斯对产品质量实施强制认证。目前俄罗斯要求强

制认证的产品包括食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家具、玩具以及陶瓷等，无论是国

内生产还是进口产品，都必须获得俄罗斯强制认证证书（ＧＯＳＴ）方准上市销售。但是，

俄罗斯强制认证的标准繁杂，其中７０％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部分安全系数标准甚

至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同时，俄罗斯不承认相关国际标准的认证，导致企业必须进行重

复认证，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及负担。

俄罗斯的技术标准和认证管理非常复杂，俄罗斯技术调控和计量局及其授权机构

是管理技术标及认证的主要部门，但是，农业部（农产品）、卫生部（医疗设备和药品）、国

家通讯委员会（电讯设备和电讯服务）、国家采矿监察委员会（采矿设备、石油和天然气

设备）等其他部门也参与相关技术标准和认证的管理。因此，部分产品需要同时满足多

个部门的标准要求，程序繁琐。比如，电信设备的检验必须同时符合俄罗斯国家标准委

员会和电信部的标准，企业完成整个认证程序需费时１２—１８个月。此外，药品、酒类产

品的进口都必须进行重复认证，对企业造成了不合理负担，阻碍了相关产品的正常

进口。

根据ＴＢＴ协议的要求，俄罗斯应当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咨询点，及时向贸易伙

伴公布与国内技术标准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但是，俄罗斯很少通过技术性

贸易壁垒咨询点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中方希望俄方本着ＷＴＯ透明度的原则，及时公

布相关信息。

１．俄罗斯提高汽车工业组装门槛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表示，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和工贸部已商定在俄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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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业组装的新规定。为推动本地化生产，新规要求外国公司对在俄实施的汽车组装

项目投入资金应不少于５亿美元，每年在俄组装车辆数量应不少于３０万辆，且３０％的

车辆必须安装本地生产的发动机。同时在确保２０２０年前汽车配件本地生产率达到

６０％的条件下，允许外国公司免税进口部分汽车配件。如企业不愿按新规组装汽车，将

全额交付汽车配件进口关税。如按新规组装汽车，生产外国品牌汽车的公司最晚必须

于２０１１年２月底前重新签署合同或可新签合同。

此前，根据２００５年３月俄罗斯政府１６６号令，外国公司在俄组装汽车的要求是：

①组装生产能力不低于每年２．５万辆；②保证现行企业在１８个月内、新建企业在３０个

月内将汽车生产中的焊接、喷漆、组装等程序在俄国内进行；③企业第一阶段的投资总

额不少于５０００万美元；④分阶段逐步降低汽车配件进口比例，４年半期限内进口配件比

例降低３０％。

新规定实施后，中国汽车企业通过向俄罗斯出口散件并在当地组装的方式受到很

大影响。而俄罗斯本土汽车企业遭遇困境只会强化俄罗斯政府的保护力度，从而限制

外国汽车企业在俄罗斯的发展。

不过，随着俄罗斯成功加入ＷＴＯ，其必须对所有汽车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工

业组装”协议下的优惠措施也只能实施三年。届时，中国汽车企业或可以获得平等的竞

争机会。

２．俄罗斯进口医疗设备认证要求

根据１９９７年６月３日Ｎｏ．６５９文件《俄联邦卫生部条例》及其补充（１９９７年Ｎｏ．２３

文件第２６９１条，Ｎｏ．５１文件第５８０９条；１９９９年Ｎｏ．４７文件第５７０６条），为了保证医疗

制品、药品的质量及其有效性、安全性以及完全符合国家注册标准，俄罗斯要求其本国

生产产品及国外进口产品必须先办理注册才可以销售及使用。而对进口医疗器械准入

手续的批准权属俄联邦卫生与社会发展部门（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ｖ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ｏｓｚｄｒａｖｎａｄｚｏｒ），简称卫生部。

自俄罗斯的技术法规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起开始采用联邦法律以后，俄罗斯政府不

直接认可其他国家的注册证明。即使是已经通过了美国ＦＤＡ认证和欧盟ＣＥ认证的产

品，也必须经过注册程序才准许入境。当然，制造厂商若能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相关认

证文件可以简化或部分豁免程序，但不可能全免，如在中国获得ＩＳＯ认证的企业可简化

质量管理相关的检查。

俄罗斯医疗设备认证不认可其他国家的认证。同时，俄罗斯的注册程序相当复杂，

随着法规要求的频繁变化，注册所要求的文件也经常发生变化，并且注册手续的繁简程

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策和相关机构的熟知程度，相关出口企业的产品在俄罗斯

注册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复检测认证，为医疗器械设备进入俄

罗斯市场增加了时间和成本的压力，对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影响。

随着俄罗斯加入ＷＴＯ，俄罗斯将履行 ＷＴＯ／ＴＢＴ协议的六项基本原则，届时，有

关医疗器械认证的互认问题将得到解决。企业应关注俄罗斯的相关规定及入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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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合适的技术发展路线，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挑战。

３．汽车排放标准的歧视性问题

根据俄罗斯工业能源部２００９年７月公布的《对俄产汽车有害物质排放要求》技术规

程修改情况，俄罗斯已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欧Ⅳ排放标准，那些第一次进口的车

型（包括新车和二手车）、其车型尚未获批准的在俄境内生产的新车均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

日起实行欧４排放标准。但是，俄罗斯境内汽车生产商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获批

准的符合欧３标准的车型，仍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期间生产。中方认为，过渡期标准应

同样适用于进口汽车，仅仅适用于俄罗斯国产汽车的做法对进口汽车构成了歧视。

４．汽车标准认证

俄罗斯尚未承认中国的标准体系和认证，中国车辆在出口前需先由中国国内认证，

企业出口俄罗斯前，仍需在俄罗斯进行认证，给企业造成很大的不便。在排放标准改变

后，通常只需要对汽车发动机的检验和认证实施相应调整即可，然而，俄罗斯在实施欧

Ⅳ标准后，却要求整车进口的所有零配件都必须重新进行认证。中方认为，俄罗斯的这

一做法并非必要，但却提高了企业的认证和检验费用，影响了正常贸易的开展。

中方还注意到，俄罗斯汽车认证标准变动较为频繁，检验项目不断增加，让企业无

所适从。据企业反映，俄罗斯整车认证的检验项目已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８项逐步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５５项。并且所有的检验项目必须经过俄官方指定机构认证，但认证时间长、

认证费用高、认证的有效期短。俄罗斯对车辆部件之一的车底盘认证通常需要６个月，

对车身认证需要３个月，两种零配件的认证时间总共达到了９个月，而认证的有效期只

有４个月，造成企业每一笔交易都需要重新认证。同时，在申请俄罗斯认证的过程中，企

业通常无法安排生产，已经生产的车辆也只能库存，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成本。

俄罗斯规定，国外汽车生产商和出口商没有直接申请俄罗斯汽车标准认证的资格，

所有的认证工作必须由俄罗斯国内进口商申请，再由俄罗斯官方指定的专家到生产企

业进行检验，中国企业不仅需要承担各项检验费用，还将承担各种差旅费，获得俄罗斯

汽车检验认证的费用已由原的１０万欧元上升到５０万欧元。中方希望俄罗斯改变当前

做法，给予国外企业直接在俄罗斯申请汽车标准的资格。

此外，俄罗斯国内标准体系管理极为混乱，各州之间标准不互认，产品进入俄罗斯

境内不同的地区市场，还必须获取不同地区的认证。

中方认为，俄罗斯有关汽车认证的上述做法，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

５．针对自中国进口的卡车实施专门检查

根据俄罗斯海关的规定，２００８年在“俄罗斯汽车质量认证中心”下设了一家机构专

门检验中国进口卡车。该机构不仅可以在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的通关环节实施检查，

而且还有权对已经进入俄罗斯国内经销环节的中国卡车实施检验，一旦检验出与俄罗

斯质量标准不符，将对进口商和经销商征收高额罚款，并将涉及的进口商和经销商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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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在申请下一次认证时，俄罗斯还可拒绝批准。俄罗斯上述措施具有明显针对性

和歧视性，对中国汽车进口构成了不利影响。

俄罗斯在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将确保所有与技术性规章、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有关的

立法与ＷＴＯ的ＴＢＴ协定相一致，采用国际标准制定技术规章，并在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前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认证机构。俄罗斯应尽快履行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的上述承

诺，避免现行做法继续对中俄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农产品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制度

根据俄罗斯相关法律的规定，进口到俄罗斯的大多数农产品均需卫生—流行病证

明书。在某些情况下，卫生—流行病证明书也是一些产品在进行俄罗斯国家标准强制

认证过程中所必需的。卫生—流行病证明书由俄联邦消费者权益和安全监督局签发。

根据产品类型、提交的材料、试验结果、认证专家的决定，卫生—流行病证明书的有效期

从１个月到５年。

对于动物产品的检疫，俄罗斯法律规定只有加工、处理、储藏设施经俄联邦兽医和

植物卫生监督局检查并准许的出口企业生产的肉类产品方可出口至俄罗斯。对于植物

产品的检疫，进口商应在进口货物离开出口国前获得俄联邦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局签

发的进口植物检疫许可证。货物到达时，俄检疫机关将对进口植物和承载工具进行检

疫，检疫合格后，将签发检疫证书和俄罗斯植物检疫证明书。获得证书后，货物方可办

理通关手续进口至俄罗斯。

俄罗斯与农产品进口相关的法律法规繁杂和多变，经常会出现相互抵触的情况，并

且相关法律法规经常进行变化调整，这常常导致通关延迟和相关费用的提高。在产品

认证方面，俄罗斯并不采纳国际标准，而是根据本国标准进行认证，手续繁琐，这不仅浪

费时间，还将增加不必要的费用支出。此外，俄罗斯的海关网络并不健全，有时会出现

新的法令无法及时传达到各海关站点等情况，导致经常出现不同的站点或不同办事官

员所办理的通关手续不同，执法任意性较强，海关执法缺乏透明度。

２．俄罗斯全面禁止销售深度冷冻鸡肉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俄罗斯市场全面禁止销售深度冷冻鸡肉及使用冷冻鸡肉进行

食品加工，所有鸡肉应以冷藏的形式出售。此项政策适用于本国及国外所有相关生产

企业，目前俄罗斯已禁止在生产加工儿童食品时使用冷冻鸡肉。

早在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就已做出全面禁止在俄罗斯市场销售深度冷冻鸡肉的决定。

此前预测该禁令将涉及所有肉类食品，但现在该禁令仅限于禽类。俄罗斯的这一做法

遭到很多世贸组织成员的批评，认为该禁令没有科学依据，并不符合世贸组织相关

条例。

（七）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２起反倾销调查和１起保障措施调查，截至２０１１

年底，俄罗斯共对中国采取了２２起贸易救济措施，其中反倾销６起，保障措施１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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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对中国产品新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２．１２ 彩涂钢板

７２１０７０８０００、７２１０９０３０００、７２１０９０８０００、

７２１２４０８０００、７２１２４０８０００、７２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７２２５９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７，终裁披

露，８．１２％—２２．５６％

２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冷轧不锈钢无缝

钢管
７３０４４１０００９

３ ２０１１．８．３１ 石墨电极 ８５４５１１００２０

　　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俄罗斯对进口活性炭作出保障措施终裁，对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为３８０２．１０．０００．０）征收１４．４％、但不低于０．４５美元／千克的保障措施关税。涉案产品。

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发起。

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俄罗斯对进口焦糖作出保障措施终裁：对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１７０４９０７１００、１７０４９０７５００、１８０６９０５００１、１８０６９０５００２、１８０６９０５００９）征收２９４．１美元／吨

的保障措施关税。该案原审调查于２０１０年３月发起。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２日，俄罗斯宣布决定对进口钢铁紧固件征收２８２．４美元／吨的保障

关税，为期３年。该项调查于２００９年３月发起。

２０１１年７月，俄白哈关税同盟委员会通过了对部分进口产品统一适用贸易救济措

施的决定。对来自巴西、中国、韩国和南非的含镍不锈钢冷轧板（板材或卷材）分别征收

４．８％至６２．８％的反倾销税；对中国轴承管征收１９．４％的反倾销税；对中国的部分紧固

件征收每吨２８２．４美元的保障措施税；对中国不锈钢餐具征收每公斤１．４美元的保障措

施税；对中国的轴承征收３１．３％至４１．５％的反倾销税；对巴西和中国的部分不锈钢管征

收９．９％、且每吨不低于１５００美元的保障措施税。

（八）出口限制措施

俄罗斯一般支持产品出口，但是对有色金属、木材、石油、矿产品等部分战略性和资

源性产品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第３６３号《关于批

准各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和第３６４号《关于批准对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

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规定》，１６类战略性资源产品实施出口

许可证管理。此外，俄罗斯还对涉及碳氢化合物类原料、未加工木材、宝石及贵重装饰

物、一系列金属及化工产品等数百种限制出口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俄罗斯自２００６年５月开始提高原木、未加工锯材的出口关税。提高原木、为加工锯

材的出口关税之后，俄罗斯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再次把原木出口关税由６．５％但不低于每立

方米４欧元的水平提高到２０％但不低于每立方米１０欧元的水平。２００８年４月，俄罗斯

政府进一步把原木出口关税提高到２５％但不低于每立方米１５欧元。２０１０年６月，俄罗

斯总理正式签署政府令，批准对未加工漆木，经酸洗剂、杂酚油或其他木材防腐剂处理

的木材征收２５％但每立方米不少于１５欧元的出口关税。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

２０１１年出口到关税同盟成员国以外的某些未经加工木材的出口关税税率，原木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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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税率维持在２０１０年的水平，仍然高达２５％但不低于１５欧元／立方米。俄罗斯对出

口木材征收的关税不断提高，导致中国木材加工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生产经营举步维

艰。俄罗斯入世后将对原木出口实行配额管理，届时在配额范围内的原木出口关税将

低于现行出口关税，但配额外的出口关税将远远高于现行出口关税。

根据２０１０年６月俄政府审议通过的《关税修正案》，俄罗斯政府可以根据该修正案

确定的货物清单及对应的审批程序和税率计算公式，对部分货物征收出口关税。俄罗

斯政府认为，《关税修正案》可以更灵活迅速地解决适用于关税监管措施的问题，同时充

分考虑有色金属、冶金原料等商品交易价格变化的持续动态。目前，俄罗斯对部分金属

矿产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其中镁废料的出口关税高达２０％且不低于１３８欧元／每吨，镍

的浮动出口关税高达３０％。

根据２０１０年６月俄罗斯政府审议通过的《关税修正案》，俄罗斯政府将有权对交易

所交易的原料商品征收累进所得税。目前，俄罗斯累进所得税仅适用于石油，根据交易

价格每月规定税率，尚没有批准针对其他种类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计算公式。２０１１年，

俄罗斯政府根据《关税修正案》赋予的权力，分别在２０１１年２月、３月、４月、５月和６月

连续五个月上调原有出口关税，导致原有出口关税从２０１１年年初的２６７美元／吨上升到

了２０１１年６月的４６２．１美元／吨。尽管２０１１年下半年的原油出口关税有所下降，但截

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仍高达每吨４０６．６美元。

２０１０年８月，俄罗斯政府决定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暂时

禁止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粮食价格并保持牲畜存栏量。由于国内粮食

价格持续上涨，俄罗斯政府再次决定将粮食出口禁令延长至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１日。２０１１

年６月１０日，农业部表示，俄政府计划为粮食设置价格区间，当粮价超过该区间将征收

出口关税，低于该区间政府将出台最低收购价。

（九）补贴

为支持国内农业发展，俄罗斯政府对农业领域实施大量补贴。根据世贸组织规定，

其成员对农工综合体的直接补贴不得超过农业产值的１０％，但间接用于提高产值的国

家补贴（例如在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消除虫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补贴）不受限

制。俄罗斯在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将取消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并确保从２０１２年起，

每年的农业补贴总额不超过９０亿美元，２０１８年将把农业补贴削减至４４亿美元。俄罗

斯表示，其农业部工作组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根据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基础制定对国家

农工综合体的扶持措施，并在筹备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国家农业发展规划第二阶段时考虑削

减对农业的直接扶持。目前，俄罗斯农业补贴主要集中在化肥补贴、农民贷款补贴以及

部分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等方面。

在化肥领域，俄罗斯要求化肥生产企业首先保证给俄罗斯消费者提供优惠，２００９年

优惠幅度为出口价格的７—８．４折，２０１２年为出口价格的９—９．５折，同时政府对农业企

业的公开性补贴，补贴额度为每年８０亿卢布。为增强俄罗斯农业的竞争力，俄罗斯政府

还向农民提供贷款补贴，仅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俄罗斯向农民发放的农业机械设备贷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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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达到了７００亿卢布。２０１０年６月，俄罗斯联邦农业部还提议对农业生产企业提供５

年期优惠贷款用以购买粮食，计划每月支出约１０亿卢布用于粮食储存。为提高俄国内

肉类产量，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俄政府批准划拨９０亿卢布用于发展养禽业和养猪业。此

外，俄罗斯还对部分国内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从而使同类进口农产品在俄罗斯国内处于

不利的竞争地位。

俄罗斯在提供农业补贴时仅限于由其本国农民或本国公民控股的农业生产企业，

中国大量农业加工企业在俄远东地区投资进行农业生产，但不能享受俄罗斯政府提供

的各项优惠条件，中国对俄罗斯实施农业补贴的国民待遇问题表示关注。同时，俄罗斯

对农业生产者和农业企业实施补贴，对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力构成不利影响，扭曲农产品

贸易。

在工业领域，俄罗斯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汽车产业。根据２００９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的

汽车产业扶持新政策，凡购买俄罗斯工贸部指定俄产汽车，均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贷款补

贴。根据俄罗斯政府Ｎｏ．６４０决议，确定了由联邦预算对国内汽车业提供财政补贴的程

序。预算补贴将用于偿还对汽车工业开展创新和投资项目的贷款利息、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国家担保贷款的利息。２０１１年，俄罗斯继续对汽车实行优惠贷款及计划，全年共发放１８

万份汽车优惠贷款。但是，俄罗斯政府实施的优惠贷款计划主要针对指定车型，未进入

其指定车型的汽车不能享受优惠贷款。而且，根据汽车优惠贷款计划条件，俄罗斯国产

轿车或轻型商用车的购买者可以享受的优惠幅度更高，最高可达６０万卢布。

（十）服务贸易壁垒

俄罗斯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开放了部分服务市场，包括通信、视听、金融、运输、建筑

及分销服务等，但许多领域仍然存在限制，个人或公司申请部分业务的许可证仍然面临

诸多困难。

１．通信

俄罗斯在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将在入世４年之后取消通信服务业的外资股权限制，

但目前外资在俄通信服务业的持股比例仍不得超过４９％。此外，《俄罗斯通信法》规定

特定运营商网络与俄罗斯公共电话网络相连的互联互通方式，将互联互通合同和费用

置于联邦通讯部的严密监控之下。尽管２００７年俄罗斯放松对运营商的政府管制，但目

前俄罗斯仍然在通信领域保留近２０个许可证，并且这些许可证的发放过程不具透明性，

对通信运营商进入俄罗斯市场带来不便。同时，俄罗斯通信许可证的有效期仍为５—１０

年，过短的有效期甚至难以保证企业收回投资成本，从而影响国外服务提供者的投资决

策。中方希望俄罗斯尽快取消通信行业的外资比例限制，并取消不合理的许可证限制。

２．视听

外资持股比例超过５０％的企业不得在俄罗斯境内从事电视节目制作，不得开通覆

盖俄罗斯国土面积５０％或人口５０％的电视频道。

３．金融

俄罗斯允许外国银行在俄设立子公司，并于２０１０年取消对外国资本在单个银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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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的持股比例限制，但俄罗斯入世议定书明确外资在俄联邦整体银行体系中的比例

不得超过５０％。尽管俄罗斯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允许外国银行在俄设立分行，但需按照

其规定程序在俄罗斯中央银行注册。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尚无任何外国银行获批在俄设立

分行。俄罗斯财政部在２０１５年前俄银行体系发展战略框架内制定的关于修改部分法规

的法律草案中甚至明确提出在法律中禁止外国银行在俄罗斯境内设立分行。俄罗斯对

外国银行在俄设立分行的限制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银行进入俄罗斯银行业的

门槛。

俄罗斯规定，外资可以进入俄保险业，但外资在俄罗斯保险公司中所占的比重不得

超过４９％。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俄罗斯还禁止外资进入证券行业。

４．运输

俄罗斯至今未开放铁路客运和货运市场，不允许外商设立合资企业，提供装卸、集

装箱堆场、船舶代理、结关等服务，不允许外商从事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并且

对中国企业在从事跨境公路运输服务方面也有诸多非国民待遇限制。

目前俄罗斯法律给予本国及外国投资者在航空相关研究及制造领域的优惠待遇，

包括免税期和投资担保，但是外国资本在航空企业中占有的股份必须低于２５％，且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俄罗斯公民。

５．建筑

俄罗斯规定，只有拥有俄罗斯国籍的自然人才能取得在俄罗斯境内从事建筑设计

活动的许可。外国人只能通过与俄罗斯公民或被许可的俄罗斯商业机构联合，才能提

供建筑设计服务。用工超过１００人的建筑工地，必须雇用５０％以上的俄罗斯公民。

６．零售

俄罗斯禁止外籍务工人员在商亭、自由市场以及商店以外的任何地点从事零售

贸易。

根据２０１０年２月生效的《贸易调控法》，俄罗斯对零售业尤其是食品零售采取了诸

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那些份额占食品市场２５％的食品经营商在地区和市政区内开设

新商店（在地区边界所占份额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起计算，而市区层面所占份额将从７月

１日开始计算）；按照食品储藏期规定了对付款期限，有效期在１０天以内的食品，付款期

限不得晚于收到商品后的１０天，有效期在１０—３０天的不得晚于３０天，有效期超过３０

天的俄产食品和酒类商品，付款期不得超过４５天；政府有权对部分具有社会意义的、用

于满足生活第一需要的食品实施临时性价格限制，限制期限一般不超过９０天。中方认

为，俄罗斯对零售企业包括外资零售企业实施的上述限制，不利于企业灵活进行经营决

策和开展经营业务。

俄罗斯在入世议定书中明确允许外国独资企业进入俄批发、零售和专营领域，但俄

罗斯上述规定实际上对外资进入其零售业务领域构成障碍。

四、投资壁垒

１９９９年《外国投资法》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应为外国投资者设立单一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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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机关，简化外国企业投资登记注册的程序。同时，该法还规定外资企业在购买

有价证券、财产转移、司法保护、利润汇出等方面都享有与俄罗斯国内企业同样的待遇。

根据俄罗斯总统２００９年５月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鼓励和相互保

护投资协定》，俄罗斯在其领土内为中国投资企业创造有利条件，依法接受投资并提供

完全保护，为中国公民在俄境内从事与投资相关活动提供签证和工作许可方面的优惠

考虑。在投资待遇方面，俄方给予中方投资者的投资及相关活动公平和平等的待遇，不

采取任何可能阻碍与投资相关行为的歧视措施。但是，在俄投资的中国企业仍然面临

许多障碍，包括不合理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小股东的权益受保护的力度不够等。此

外，俄罗斯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土地、劳务输入、税收和签证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限制

措施，对中国企业投资俄罗斯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

１．市场准入限制

根据《外资对战略经济领域的投资准入法》规定，外国投资企业不得进入武器生产、

核材料生产、核设施建设、海洋渔港水利设施建设、卫生防疫及战略矿藏的开发等３９种

类战略性产业。电力、白酒、航天航空等产业，允许外资部分进入，但在外资持股比例、

本国员工比例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

２．国民待遇

根据１９９９年《外国投资法》规定，在涉及维护宪法制度原则、道德及保护他人健康、

维护他人权利和合法利益、保证国家防卫和安全等情况下，俄罗斯相关部门可以不给予

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使俄罗斯政府在管理中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禁止和限制外

国投资企业，损害了相关外资企业的投资利益。比如，根据《联邦税法典》规定，俄罗斯

个人所得税税率为１３％，但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分却为非俄联邦注册纳税人所取得

的收入规定了３０％的税率；俄罗斯对货物实施增值税制度并对出口产品实施出口退税

政策，但外资企业在办理出口退税时，往往需要更为繁琐的手续，成本高昂，一般情况下

获得的退税金额还不足弥补办理退税的相关费用。

３．土地

俄罗斯２００１年《联邦土地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购买土地及附属建筑方面，与俄国

内企业享有同等权利，但仍然限制外国企业购买农用土地，并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

止外国企业购买俄罗斯联邦边疆地区的土地。

４．劳工

中国企业在俄罗斯从事农业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务输出，但俄罗斯对在俄经营企业

雇用外籍员工实施劳务配额。俄罗斯每年统一规定全年的外籍员工配额数量，但配额

数量通常远远低于企业的实际需要，对中国投资企业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自２００９年

以来，俄罗斯每年规定的劳工配额数量正在逐年降低。其中，２０１０年的外籍劳工配额仅

为１９０万个，低于２００９年的３９０万个，２０１１年俄罗斯对外国公民从事劳务活动的管理

和限制更加严格，俄政府批准的外国公民劳务许可配额总量仅为１７５万个，预计２０１２年

的外籍劳工配额数量还将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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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俄罗斯外籍劳工配额的申请程序极不合理，对中国投资企业雇用外籍劳工造

成了不便。据企业反映，俄罗斯劳务配额的申请时间长，企业通常在前一年度的下半年

就要制订外籍员工的雇用计划，并上报俄罗斯联邦政府主管部门，而获得批准的时间已

是来年上半年，经常错过企业的正常生产；申请俄罗斯劳务配额的手续多，每一道手续

都需要到莫斯科办理，费用高昂，通常办理一个劳务配额需要缴纳的费用为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美元。

５．签证

俄罗斯对赴俄劳工的签证有效期一般为１年，并可多次往返。但在实际操作中，尽

管外国工人的签证有效期仍为１年，但签证连续使用期限不得超过３个月。工人持有效

签证在俄连续工作３个月之后，必须回到国内休息３个月以上才能再到俄罗斯工作，且

连续工作时间仍然不得超过３个月，即持俄罗斯有效签证的外国工人，实际在俄罗斯的

累积工作时间仅为６个月，导致企业到俄罗斯投资经营必须为一个岗位配备两名工作员

工，极大地提高了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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